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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及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上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本次交易方案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

资金三部分。其中，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已实施

完毕，本次交易方案中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已完成。 

4、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为 6.16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

日天利高新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4.73 元/股。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新增股份 974,025,9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999.84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 5,927,109,999.84 元。  

5、2017 年 1 月 18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上市公司股本数

量为 5,583,147,471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相关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6、根据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

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7、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8、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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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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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

天利高新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拟购买资产和拟出售资产 

拟购买资产、注入资产、

拟注入资产、置入资产 
指 

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

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

股权、东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股权 

拟出售资产、拟置出资

产、置出资产 
指 

天利高新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和构筑物

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组、本次交易 
指 

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出售其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

其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

全部资产和负债，天利高新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其持有的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

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股权，同时本次交易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600,0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出售其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

其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

全部资产和负债，天利高新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其持有的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

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股权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 指 

本次交易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600,000.00 万元之事

项 

交易对方 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中石油集团、重大资

产出售交易对方天利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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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 指 
管道局工程公司、工程建设公司、寰球工程、昆仑工程、工

程设计公司、东北炼化以及中油工程 

中石油集团、集团公司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天利石化、石化公司 指 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局工程公司 指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公司 指 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寰球工程 指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昆仑工程 指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公司 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炼化 指 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油工程 指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独山子石化 指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 

天利实业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高盛高华 指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德证券 指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瑞银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瑞银证券、高盛高华、中德证券、中银国际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中企华、中企华评估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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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华、中天华评估 指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资产出售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国务院 指 中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 7 月 7 日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52 次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2016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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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资产评估报告/资产

评 估报告 
指 

中企华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1 号《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

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2 号《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股

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

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6)第 1339-4 号《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3 号《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股

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项

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5 号《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

限公司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6 号《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39-7 号《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拟以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股权认购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项目评估报告》的统称 

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重组置出

部分资产及负债项目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6]第 

1396 号） 

《验资报告》 指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6]211427 号） 

评估基准日 指 2016 年 6 月 30 日 

资产交割日、交割日 指 2016 年 12 月 26 日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过渡期 指 
本次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含当日） 

的过渡期间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的部分合计数与各相关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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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000712998630A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578,154,688.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俊豪 

成立日期 1999 年 4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4 月 28 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大庆东路 2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大庆东路 2 号 

邮政编码 833600 

联系电话 0992-3655959 

联系传真 0992-3659999 

经营范围 

普通货物运输；甲基叔丁基醚、液化石油气、2-丁酮、2-丁醇、氢气、

硝酸、环己烷、醇酮、二元酸酯、己二酸的生产、销售；铁路危险货

物托运；管道储运；住宿、餐饮、美容美发、娱乐业经营、烟酒零售、

饮料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甲苯、硫酸；第 3 类易燃液体；第 4.2 类

自燃物品；第 8.1 类酸性腐蚀品、第 8.3 类其他腐蚀品（以上不含剧毒

化学品、成品油、易制爆化学品、第一、二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禁止、

限制、监控化学品）。（上述经营项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高级

润滑油系列添加剂产品、高级沥青系列产品、土工合成新材料、塑料

原料及制品、精细化工系列产品的科技开发、生产、储运和销售；石

油化工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密封件生产和销售；场地、设备、房屋、车辆租赁；日用

百货销售；洗衣服务、停车场服务；劳务派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A 股上市信息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ST 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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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 

本次交易包含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

金三部分。 

（一）重大资产出售 

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出售其现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和构筑

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根据中天华评估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且经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天利高新置出资产净资产评估价值 1,787.99 万元。

根据评估结果，经天利高新与天利石化协商，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17,879,929.46 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天利高新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石油集团持有的管道局

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北炼化 100%股权以及中油工程 100%

股权。 

根据中企华评估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且经国务院国资委

备案的置入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产的评估及交易价格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置入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拟购买比例 置入资产作价 

A B C=B-A D=C/A*100% E F=B*E 

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 700,120.24 807,985.36 107,865.12 15.41% 100.00% 807,985.36 

工程建设公司 100%股权 978,915.68 989,633.32 10,717.64 1.09% 100.00% 989,633.32 

寰球工程 100%股权 336,874.05 341,315.03 4,440.98 1.32% 100.00% 341,315.03 

昆仑工程 100%股权 44,999.75  48,045.49  3,045.74  6.77%  100.00% 48,045.49  

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 122,792.58 225,040.56 102,247.98 83.27% 100.00% 225,040.56 

东北炼化 100%股权 80,540.55 89,627.55 9,087.00 11.28% 100.00% 89,6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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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拟购买比例 置入资产作价 

A B C=B-A D=C/A*100% E F=B*E 

中油工程 100%股权 5,000.00 5,000.00 - - 100.00% 5,000.00 

合计 2,269,242.85 2,506,647.31 237,404.46 10.46% 100.00% 2,506,647.31 

根据评估情况，经天利高新与中石油集团协商，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作价合

计 25,066,473,010.74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

议的决议公告日（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通过

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并兼顾各方利益，本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作为发行价格，即 4.73 元/股。本次天利高新拟向中石油集团发行股份的数

量为 4,030,966,809 股。 

经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161 号）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4,030,966,809

股。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4.73 元/股。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 6,000,000,000.00 元，且不超过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股

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1,268,498,942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由天

利高新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经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161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不超过 1,268,498,94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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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定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并遵循价格优先等原则，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股份发行价格为 6.16 元/股，上市公司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天风

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发行股份 

974,025,97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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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与授权 

1．2016 年 9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2016 年 9 月 9 日，本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

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天利石化签署了《资产出售协

议》。 

2. 2016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2016 年 9 月 25 日，本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署了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与天利石化签署了《资产出售补充

协议》。 

3. 2016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的方案的议案》、《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十四项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1. 2016 年 7 月 19 日，中石油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2.  2016 年 9 月 8 日，天利石化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之资产出售事项。 

（三）国务院国资委的核准 

2016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102 号），

原则同意天利高新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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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天利高新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独山子天利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1 号），核准天利高新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的批复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融资的特定对象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信瑞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

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天利高新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

于 4.73 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合

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16 元/股。 

（五）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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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定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情况，本公司向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发行股份

974,025,974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方 认购数量（股）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元） 

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7,409,983 600,045,495.28 

2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3,092,532 635,049,997.12 

3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7,402,597 599,999,997.5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417,500 680,171,800.00 

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04,431 600,011,294.96 

6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24,415 600,134,396.40 

7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287,305 1,320,009,798.80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420,551 914,270,594.16 

9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66,660 50,306,625.60 

合计 974,025,974 5,999,999,999.84 

（六）资产过户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1）置入资产交割情况 

2016年 12月 26日，上市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署了《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置入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置入资产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

自该资产交割日 24:00时起，置入资产之上的所有者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全

部自中石油集团转移至天利高新享有及承担。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管道局工程公司 100%股权、工程建设公司 100%

股权、寰球工程 100%股权、昆仑工程 100%股权、工程设计公司 100%股权、东

北炼化 100%股权、中油工程 100%股权由中石油集团转让至天利高新的股东变

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成。 

其中，管道局工程公司取得了廊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07216361722）；工程建设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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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00916）；寰球

工程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726636L）；昆仑工程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5255X）；工程设计公司取得了北京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换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710928217B）；东北炼化取得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667163422U）；中油工程取得了北京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换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14MA007E660K）。 

上述变更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成为管道局工程公司、工程建设公司、寰

球工程、昆仑工程、工程设计公司、东北炼化和中油工程的唯一股东，上述 7

家公司成为天利高新的全资子公司，置入资产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2016年 12月 26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过户情况进行

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经审验，贵公司

已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的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

权、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 100%股权、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国昆仑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中国石油集团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有限

公司 100%股权，以股份支付的对价总额为人民币 19,066,473,010.74 元，共增加

股本人民币 4,030,966,809.00 元。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8,154,688.00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09,121,497.00 元。” 

（2）置出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石化公司签署的《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

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以下统

称为“《资产出售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为天利高新现

有除一宗透明质酸厂土地及其上房产和构筑物以及三宗输气厂土地及其上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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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与石化公司签署了《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 

a.双方同意并确认，以 2016 年 12 月 26 日作为《资产出售协议》项下置出资

产的交割日（以下简称“资产交割日”）。 

b.双方确认，对于置出资产中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即视为全部交付至石化公司，由石化公司享有和承担该等资产之上的

全部权利、义务、风险和责任。 

c.双方确认，对于置出资产中根据法律法规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而该等过户

登记手续尚未完成，则相应股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需登记资产的法

律权属仍登记于天利高新名下；但自资产交割日 24:00时起，天利高新不再享有

该等资产的所有权或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由石化公司履行全部管理职责并

承担所有变更登记、过户手续等的税费。若天利高新因该等资产未完成过户手

续而遭受任何损失的，则石化公司应对天利高新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 

d.双方确认，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置出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债权，在

通知该等债权对应的债务人后，即由石化公司享有。置出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

债务，在征得该等债务对应的债权人同意后，由石化公司承担；若该等债权人

不同意债务转移至石化公司，则就该等债务，如天利高新在债务到期对债权人

进行偿还，则石化公司应对天利高新所偿还的金额全部补偿。 

e.双方确认，自资产交割日 24:00 时起，天利高新就置出资产所签署的全部

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征得合同相对方同意后，该等权利义务由石化公

司概括承担；若相对方不同意，则届时由双方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具体协商

该等合同的后续履行方式，并由石化公司最终承担履行合同的相关损益。”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置出资产中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55%股权已在《新疆蓝德精细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中登记至天

利石化名下，置出资产涉及的相关股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需登记资

产尚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人通知和同意、业务合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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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通知和同意等工作正在办理中。 

根据天利高新与天利石化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签署的《置出资产交割确认

书》，置出资产的资产交割日为 2016 年 12 月 26 日，自该资产交割日 24:00 时

起，天利高新向天利石化交付置出资产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置出资产已由天

利石化实际控制。 

2.过渡期间损益的处理方式 

自评估基准日之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标的资产及相关业

务产生的损益的约定如下：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目标公司

在过渡期间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损益均由中石油集团享有或承担。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拟置出资

产在过渡期间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损益均由天利高新享有或承担。 

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可协商适时提出对标的资产进行审

计，确定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内标的资产的损益。该等审计

应由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 

3.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 12月 26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

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止，上市公司已收到中石油集团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030,966,809 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累计注册资本为

4,609,121,497 元。 

2016年 12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登

记变更证明，新增股份登记工作完成，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4,030,966,809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发后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4,609,121,497 股。上市公司向中石油集团发行 4,030,966,809 股。 

（七）验资情况 



 

19 

2017年 1月 9日，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后，天利高新及联席主承销商向获

配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协议》。  

2017 年 1 月 11 日，本次发行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中信证券指定收款账

户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17 年 1 月 1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向中信证券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B10005 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7 年 1 月

11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 9 家投资者汇入贵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

账号为 350645001241 账户的认购资金，分别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

600,045,495.28 元、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635,049,997.12 元、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599,999,997.52 元、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680,171,800.00 元、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600,011,294.96 元、九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600,134,396.40 元、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

1,320,009,798.80元、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914,270,594.16元、华泰

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民币 50,306,625.60 元，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5,999,999,999.84 元。” 

2017 年 1 月 12 日，中信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划付至发行人指定

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进行验资。2017 年 1 月 12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天利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

会师报字[2017]第 ZB10007 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经我们审验，截

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募集资金总额为 5,999,999,999.84 元，扣

除发行费用 72,890,000.00 元，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 5,927,109,999.84 元，其

中增加注册资本（股本）974,025,974.00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953,084,025.84

元。” 

（八）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情况 

上市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开设的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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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九）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全部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该股份

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十）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974,025,974 股股份向中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完

成登记，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

条件股份。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天

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发行非公开发

行 974,025,97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不

超过 5,999,999,999.84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发行数量（万股） 募集金额（万元） 

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7,409,983 600,045,495.28 

2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3,092,532 635,049,997.12 

3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7,402,597 599,999,997.52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417,500 680,171,800.00 

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04,431 600,011,294.96 

6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24,415 600,134,396.40 

7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287,305 1,320,009,798.80 

8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420,551 914,270,5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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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66,660 50,306,625.60 

合计 974,025,974 5,999,999,999.84 

上述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批复的要求。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27139126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 16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俞洋 

成立日期 2001 年 03 月 06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B01（b）单元 

经营范围 

证劵经纪；证劵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自营(不含债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2、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35331602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5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振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05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保险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财务顾问、企业管理、经济贸易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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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6271805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田俊彦 

成立日期 2013 年 03 月 05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股权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业投资。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未 

成立日期 2011 年 0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57600403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 15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秦维舟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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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3 号兴业银行大厦 19 层 1901-1908 室 20 层

2001-2008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6、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306414003X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卢伟忠 

成立日期 2014 年 07 月 03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18 号院 1 号楼 801-16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7、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59226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许会斌 

成立日期 2005 年 09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8、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00001686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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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 17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成立日期 2014 年 03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9、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51777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 2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贾波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18 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199 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

17 层 

经营范围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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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

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及《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

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

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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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及上市时间 

本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登记变更证明》，确认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发股份登记

数量为 4,030,966,809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公司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7 年 1 月 3 日。 

本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确认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增发股份

登记数量为 974,025,974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公司上述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2017 年 1 月 19 日。 

根据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

仍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ST 天利  

证券代码：600339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中石油集团认购

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建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共 9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预计上市流

通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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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登记至相关交易对方名下后，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4,030,966,809 87.4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122,721,288 2.6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 新疆独山子石油化工总厂 94,471,638 2.0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杜世明 1,740,500 0.0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 徐通越 1,460,000 0.0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 张玉文 1,375,800 0.0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 陈梅芬 1,331,800 0.0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 韩雪芹 1,151,100 0.0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 唐燕 1,068,584 0.0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徐家波 1,043,000 0.0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4,030,966,809 72.2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4,287,305 3.8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8,420,551 2.6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122,721,288 2.2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417,500 1.9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3,092,532 1.85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24,415 1.7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7,409,983 1.7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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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7,404,431 1.7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7,402,597 1.74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

票，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中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的

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天利高新向中石油集团发行 4,030,966,809 股，并对外配套融资

发行股份 974,025,974 股。根据本次交易对注入资产的评估结果和交易方式测

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重组完成后 

（不考虑配套融资） 

本次交易完成后 

（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中石油集团 - - 4,030,966,809 87.46 4,030,966,809 72.20 

独山子石化 94,471,638 16.34 94,471,638 2.05 94,471,638 1.69 

中石油集团
及其关联方 

94,471,638 16.34 4,125,438,447 89.51 4,125,438,447 73.89 

天利实业 122,721,288 21.23 122,721,288 2.66 122,721,288 2.20 

原公众股东 360,961,762 62.43 360,961,762 7.83 360,961,762 6.47 

配套融资投

资者 
- - - - 974,025,974 17.45 

合计 578,154,688 100.00 4,609,121,497 100.00 5,583,147,47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29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 

（三）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经营石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具体营业范围包

括甲基叔丁基醚、液化石油气、2-丁酮、2-丁醇、氢气、硝酸、环己烷、醇酮、

二元酸酯、己二酸的生产、销售；铁路危险货物托运；管道储运；高级润滑油

系列添加剂产品、高级沥青系列产品、土工合成新材料、塑料原料及制品、精

细化工系列产品的科技开发、生产、储运和销售；石油化工技术咨询服务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利高新将成为中石油集团下属石油工程建设业务上市

平台，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化工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等。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以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储运工程服务、炼化工程

服务、环境工程服务、项目管理服务为核心的石油工程设计、施工及总承包等

相关工程建设业务。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

治理制度。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

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

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

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化。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

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顺丁橡胶类、己二酸类、塑料类、甲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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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石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与实际控制人中石油集团在业务范围

上有所重合，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原有业

务全部出售，上市公司与中石油集团原有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将得到较好的处

置。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作为中石油集团旗下工程建设业务核心平台，

上市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将变更为以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储运工程服务、炼化

工程服务、环境工程服务、项目管理服务为核心的石油工程设计、施工及总承

包等相关工程建设业务。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注入较大规模并具有一定

行业竞争优势的石油工程建设业务相关资产，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

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由于中石油集团及其下属企事业

单位的部分石油工程建设业务相关资产尚不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未纳入

本次重组的资产范围。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石油工程建设业务与中石

油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从事的石油工程建设业务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中石油集团已经出具承诺函，对于中石油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进行明确限制，对于其下属现有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的业务

单位或辅业单位，也已作出期限明确的妥善安排，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有关承

诺的情况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的分析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披露的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七）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中石油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在日常经营

中同中石油集团存在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已按照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确

保了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石油集团，资

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天利石化，天利石化为独山子石化的参股公司。中石油集

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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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石油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随着拟购买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以及原上市公司业务置出，相关石油化工生产和销售相关的关联交

易将消除，但上市公司因资产注入导致合并范围扩大以及主营业务的变更将新

增部分关联交易。由于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以油气田地

面工程服务、储运工程服务、炼化工程服务、环境工程服务、项目管理服务为

核心的石油工程设计、施工及总承包等相关工程建设业务，上市公司与中石油

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本公司向中石油集团及其所属企

业提供工程服务、物资供应、生产服务、其他服务等；中石油集团及其所属企

业为上市公司提供油气供应、其他物资供应、生产服务、生活服务、社会服务、

金融服务、知识产权许可等。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利高新审阅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信会师

报字[2016]第 211727 号），本次交易完成后，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上市公

司发生的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及关联租赁等经常性关联交易的金额及占比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度 

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产生的收入 
540,272.95 2,196,778.04 

营业收入 1,819,764.25 5,860,216.91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9.69% 37.49%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产生的成本 
252,411.60 622,310.55 

营业成本 1,656,572.45 5,229,586.90 

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15.24% 11.90% 

向关联方承租产生的租赁费 14,216.07 997.49 

管理费用 109,290.22 246,307.49 

占管理费用的比例 13.01% 0.40%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备考合并口径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较重组

前有所上升，占收入及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 

中石油集团已出具了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在相关各方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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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有关承诺和上市公司切实履行决策机制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将

公允、合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的分析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披露的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四、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后续经营等有积极影响，相关财务

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披露的《新疆独山

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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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名称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010）60836030 

传真：（010）60836031 

经办人员：冯新征、黄艺彬、马融、张欣亮、姚逸宇、周焱、张昕、梁日、

杜唯、刘昭钰 

（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15 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电话：（010）58328888 

传真：（010）58328516 

经办人员：孙利军、骆毅平、廖乙凝、李凯、郭晗、戴茜、姚雨晨、王语

嫣 

二、联席主承销商 

（一）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冰 

电话： 010-6627 3472 

传真：010-6627 3300 

经办人员：畅超 

（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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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010-59026751 

传真：010-59026970 

经办人员：徐笑禹 

（三）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电话：010-66229158 

传真：010-66578966 

经办人员：刘新丰 

三、发行人法律顾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法定代表人：王玲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99 

经办律师：高怡敏、唐丽子 

四、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执行事务所合伙人：朱建弟 

电话：（021）23280000 

传真：（021）63390150 

经办注册会计师：颜艳飞，段慧霞，陈自强，朱学良，陈晓冬，范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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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签署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受天利高新委托，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担任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具有保荐人资格，符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指定冯新征、马融二人作为天利高新本次交易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瑞银证券指定骆毅平、廖乙凝二人作为天利高新本次交易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精神，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

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

序，并通过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内核小组的审核。 

二、独立财务顾问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认为：天利高新本次发行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中信证券和瑞银证券愿意推荐天

利高新本次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定向发行的 A 股股票及天利高新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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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址查询： 

1、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

的法律意见书；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疆独山子

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报告；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独山子

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 

6、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8、认购投资者出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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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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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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